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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人民检察院

发挥发挥““检察之力检察之力””
融入融入““社会之治社会之治””

裴晓霞裴晓霞 文文//图图

““平安平安””二字二字，，承载着人民群众最朴素最真切的愿望承载着人民群众最朴素最真切的愿望，，而法治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而法治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近年来近年来，，辉县市辉县市
人民检察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人民检察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以以““三零三零””创建为抓手创建为抓手，，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立足检察职立足检察职
能能，，紧紧围绕社会和发展大局紧紧围绕社会和发展大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在坚决打击惩治犯罪的同在坚决打击惩治犯罪的同
时时，，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以更高质量检察履职助力更高水平平安建设以更高质量检察履职助力更高水平平安建设，，以更高层次溯源治理推进更高水平以更高层次溯源治理推进更高水平
社会治理社会治理。。

立足检察职能 着眼服务大局

“感谢检察院对税务工作的监督支
持，我们已依法追缴税款及滞纳金3000
多万元。”近日，辉县市人民检察院有关
领导接到辉县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的电
话。该院通过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制发
检察建议、召开公开听证会，督促税务
机关积极主动履职，推动耕地占用税协
作配合机制顺畅运行。

2022 年 4 月以来，辉县市人民检察
院在履职中发现，辖区内存在相关单位
对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建造建筑物、构
筑物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个人
应征未征耕地占用税的问题。

发现案件线索后，辉县市人民检察
院同年 4 月 24 日立案调查。该院重点
围绕相关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农用地
被行政处罚数据建立数据模型，通过对

比、筛查异常数据，精准锁定监督线
索。工作中，该院调取2019年以来辉县
市自然资源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从
中筛选出单位或个人因非法占用农用
地被行政处罚的证据，到辉县市税务局
调查了解辉县市征收耕地占用税情况
及筛选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到
的单位或个人缴纳耕地占用税情况。
通过数据对比、筛查，该院发现，辉县市
税务局对筛选出的 21 户单位或个人征
收了耕地占用税及滞纳金，但仍存在应
征未征耕地占用税情形。

为督促税务机关积极主动履职，该
院同年 5 月 26 日向辉县市税务局公开
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职，对
辉县市耕地占用税应征未征情况进行
全面清查。截至目前，辉县市税务局共

征收耕地占用
税 及 滞 纳 金
3086余万元。

今年以来，辉县
市人民检察院深入践
行“双赢多赢共赢”司法
理念，依法能动履职，紧
盯食品药品安全，狠抓生态
环境资源保护，依法开展耕
地保护、英烈保护、文物保护
等方面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从
服务保障中原农谷战略实施，到
支持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再到
优化提升法治营商环境，辉县市检
察干警的身影融入其中，为平安辉
县建设贡献着坚实力量。

深化公开听证 践行“人民至上”
检察听证是最好的“连心桥”“普法

课”。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将检察听证作
为“检察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措施，通过
检察建议等方式，将听证中发现的社会
治理、行业管理问题及时反馈到有关部
门和单位，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的效果。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检察公开听
证，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
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等展开分析、讨
论和认定，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在听证过程中发现群众家庭
生活确有困难后，辉县市人民检察院
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对可能符合

社会救助情形的，加强与民政、残联、
属地街道办等相关部门联动，用心用
情纾解群众生活困难。

针对那些通过正常法律途径无法
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且家庭经济困难
的信访人、申诉人，该院积极开展国家
司法救助，主动服务群众，确保救助机
制不缺位、不失位，彰显检察温度。该
院通过“民事执行监督+司法救助”工作
机制，以全面调查为基础，细查案件实
情，并注重综合施策，用足用好司法救
助制度，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如
该院办理的王某与某乡镇卫生院关于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执行监督案，该院检
察长协调相关单位开展磋商，主持公开

听证，促成执行和解，并帮助其拿到了
工伤赔付款，为这件长达 5年的信访案
件画上了句号。

考虑到王某因工伤事故，今后的生
活将受到严重影响，该院又为其申请了
司法救助金 2万元。该案的成功办理，
既解决了法院的执行难问题，帮助案件
申请执行人走出了生活阴影，也使卫生
院各项医疗业务工作进入正轨。《检察
日报》以《赔偿款到账，老王心里踏实
了》为题，对该院的做法予以报道。
2022年以来，该院对申请监督类案件开
展司法救助 16 件 16 人，发放救助资金
10.4万元。

开展多元帮教 挽救“迷途少年”

近日，辉县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接到电话，详细了解小姜最近的学习和
生活情况。小姜在电话里说，他最近被
老师表扬了，很想和承办自己案件的检
察官分享这分来之不易的喜悦。

16 周岁的高三在读男生小姜就读
于新乡某学院，学习数控专业，性格内
向。初三暑假期间，他到KTV打工，逐
渐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不良习惯。
2022年3月份，小姜觉得妈妈一周给自
己 250 元的生活费不够花。一个朋友
让他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声称此举可以
赚钱。小姜就将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
账户及密码提供给朋友跑分，先后获利
共 2000 元。案发后，小姜退缴了违法
所得2000元。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不是“一
捕一诉了之”，需要用真情和爱来挽救
孩子。“在共同犯罪中，小姜是从犯，案
发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可被判处一年
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办案人员表

示，在审查案件时，发现小姜的父母为
了挣钱供他们兄弟二人上学，平时与孩
子沟通较少。小姜在校尊敬师长，在家
尊敬父母，与邻里相处融洽，因其受社
会不良风气影响，加之法律意识淡薄，
导致其走上犯罪道路。经听取侦查机
关、被害人、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的意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最
终对小姜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启
动了为期6个月的帮教工作，先后多次
对小姜进行“一对一”专业心理疏导，让
他从根源上摆脱思想压力、提升学习动
力。考察期满后，小姜的犯罪记录得以
封存，可以顺利继续自己的学业。“感谢
检察院对我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给我重
新做人的机会。我今后会好好学习，遵
纪守法，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小姜
向检察官表示。

辉县市检察机关以“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积极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手段，充分运用

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引入司法
社工专业化帮教等措施，为迷途未成年
人提供回归校园和社会的机会。数据
显示，2021年以来，辉县市检察机关联
合妇联、教体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等，聘请专业人员开展未成年人帮教、
心理疏导等服务，开展帮教30多人次、
社会调查60余次，发出我市首份《家庭
教育指导令》，督促涉罪未成年人监护
人落实监管责任，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从第一次帮教到成为老师和同学
眼中的好学生，小姜的状态发生了明显
变化。这不仅得益于他自身的
努力，更得益于检察官对他的教
育、挽救和感化。我们相信小姜
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相信那
些曾经在黑暗中迷失自
我的少年，有检察官的
护航，终将迎来光明的
未来。

用好法治之“笔”
绘就绿水青山

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到
辉县市人民检察院调研

“小荷姐姐”到学校讲法治课

助力乡村振兴走访调研

检察长到企业调研检察长到企业调研

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党组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积极开展各类学习积极开展各类学习

检察官走访商户检察官走访商户

身穿红马甲的牛某
向村民开展普法宣传▼

检察公开听证现场检察公开听证现场

干警走进快递点普法干警走进快递点普法 辉县市检察院一景辉县市检察院一景

“我是一名生态保护宣传员，山上有
红豆杉、兰科、野生石斛、野猪、鹿等珍贵
动植物，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移栽、捕猎。”
11月10日，在辉县市薄壁镇西沟村，身穿
志愿者红马甲的牛某向村民与过往游客
开展宣传。

2020年夏天，牛某在上山采药过程中，
发现一棵野生红豆杉，将该红豆杉移栽到
自己家中，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牛某也因此
涉嫌犯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牛某是山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对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不能随便移栽认识不
够，不知道该行为可能要承担怎样的后
果。在对该案审查起诉时，检察官通过
详细了解和认真分析，认为牛某犯罪情
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未造成其他危
害后果，并且其到案后，经过检察官耐心
释法说理，牛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
认罪认罚。根据法律规定，经过公开听
证后，遂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并采用社会公益服务的考察模式，对其
进行综合考察，这才有了开始的一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针对山区群众法治意识较弱、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为预防此类
案件再次发生，辉县市人民检察院组织
干警前往辉县市薄壁镇平甸村、潭头村
开展以“保护生态环境，守护美丽家园”
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
众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意识。

活动中，干警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
场讲解、座谈会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与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干部召开座谈
会，就如何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加强
法律宣传、沟通联系、协作配合等进行了
交流探讨。深入餐馆、民宿、农家乐等餐
饮经营场所，积极向商户宣讲生态环境
保护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有关知识，
呼吁商户以身作则，禁止购买、出售、食
用野生动植物。

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坚持“小切口，大
作为”的办案理念，强调办理过程中注重
以案释法和普法宣传工作，倡导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凝聚保
护合力，以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服务和保
障“美丽辉县”建设。


